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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對審議與職業安全及健康有關的規例的小組委員會

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會議上

就《工廠及工業經營 (身體檢查 )規例》所提問題

作出的回應

( a ) 為何擬議規例沒有訂明在工人被發現身體狀況不適宜擔任目前

職位時，其僱主有責任把該名工人重行調派至其他職位？

倘一名工人被發現身體狀況不適宜受聘於某種指定職業，僱主

可把他重行調派至有關危害並不存在的另一個工作崗位。這種

調職安排可能會導致工資和工作條件有所改變，並須視乎工人

的經驗和技能，以及有沒有合適的工作而定。在這情況下，有

關的工人和僱主必須就調職安排達成共同協議，一如所有其他

涉及轉職的情況。不過，就法律而言，規定僱主須為其僱員安

排工作，是不合理的，因為這類條文將難以強制執行。舉例來

說，要確定是否有合適的工作，將會十分困難。此外，僱員對

該份工作是否滿意，也會帶來不少問題。基於上述理由，政府

認為，相比於為有關工人提供額外僱傭保障來說，倘在擬議規

例內訂明僱主有責任把有關工人重行調派至其他職位，對僱傭

雙方所帶來的問題，可能會更多。儘管如此，勞工處將會發出

一份指引，指導僱主在遇有這類情況時應如何處理，以符合良

好管理常規。

(b ) 將患 有某程 度或 某 類殘 疾的 工人暫 停或終 止受 僱 ，是 否違 反

《殘疾歧視條例》？

政府 制訂擬 議規 例 的首 要考 慮因素 ，是保 障僱 員的健 康與 安

全。為了把強制身體檢查的範圍擴展至包括大約 1 95  0 00 名工

作上須接觸危害性物質及物理介質的工人，以保障他們的安全

與健康，政府認為擬議規例是一項必需的法例規定。根據擬議

規例第 10 條，負責身體檢查的指定醫生只有在“認為為該僱

員 的 健 康 及 安 全 想 而 有 需 要 ” 的 情 況 下 ， 才 可 按 照 ( a )、

( b )、 ( c )或 ( d )款，就任何條件及限制或暫停受僱提出建議。

另一方面，《殘疾歧視條例》第 57 ( 1 )條為該條例第 I I I 及第 V

部的禁止條款訂立例外情況，使任何因遵守保護殘疾人士的法

例規定而作出的作為，不受規限。因此，政府認為，按擬議規

例所訂明的情況暫停或終止僱用殘疾人士，將不會違反《殘疾

歧視條例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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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有關 規例可 否就 調 解、 復職 和補償 方面訂 定與 《殘疾 歧視 條

例》相若的條文？

擬議規例第 13 條已詳細闡述有關的上訴程序，即向由兩名醫

生和職業健康人員組成的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的途徑。有關工

人如按上述程序提出上訴後仍感到受屈，他可以根據《殘疾歧

視條例》第 V II I 部 (特別是第 79 至 8 1 條 )尋求協助，包括要求

提供 資料 ， 以及 要 求 有 關方 面作 出 調解 或以 其 他方 式提 供 協

助。儘管《殘疾歧視條例》第 57 ( 1 )條已訂立例外情況，但該

條例第 V II I 部仍然適用。因此，我們認為，擬議的規例毋須

就調 解、 復 職和 補償 方 面訂 定與 《 殘疾 歧視 條 例》 相若 的 條

文。

( d ) 有關其他場所 (例如西餐廳和卡拉 OK)的噪音水平的最新統計

數據，以及有關規例為何沒有對這些場所作出規管？

勞工處最近就 20 間西式餐廳的廚房噪音水平進行調查，結果

顯示廚房工人的每日個人噪音暴露量在 6 7 分貝 ( A)至 8 3 分貝

( A )之間。在進行上述評估時，該處已考慮到廚房在繁忙和非

繁忙時間的噪音水平，以及廚房工人的作業方式。由於調查結

果顯示，廚房噪音水平是在 85 分貝 ( A)以下，這樣的噪音水平

不大可能會對廚房工人的聽覺造成任何嚴重損害。

儘管如此，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》的保障範圍已包括廚房工

作。任何西式餐廳的廚房工人如暴露於過量噪音，即每日個人

噪音暴露量達 85 分貝 (A )或以上，便須根據擬議規例接受身體

檢查。不過，一般來說，鑑於以西式方法準備或烹調食品時所

發出的噪音不會過高，因此，這類工人不大可能需要接受上述

身體檢查。

另一方面，卡拉 O K 場所並非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》所界定

的工業經營。因此，這類場所的工人不會受到擬議規例保障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卡拉 OK 內各個房間的噪音水平不盡相同，並

且是可以調節的。

( e ) 有關建築工人接受身體檢查，以及簽發、出示和補領身體檢查

證明書的行政安排

在諮詢過各有關方面後，建造業訓練局 (建訓局 )正 手為建築

工人擬定接受身體檢查的行政安排，但最終的安排仍須視乎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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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規例的最後文本而定。初步的建議是建訓局進行招標後，會

訂定服務提供者的名單，而這些服務提供者會僱用指定醫生，

提供規定的身體檢查服務。東主在轉介建築工人接受身體檢查

時，必須先由總承建商確認該名工人的僱傭身分，在要求進行

身體檢查表格上註明工人的職銜，並參照勞工處公布的指引，

建議工人所需接受的身體驗查類別。指定醫生為該名工人進行

身體檢查和了解其受僱的背景時，會核實所要求進行的身體檢

查。在檢查完畢後，指定醫生除向東主提交一份身體檢查報告

外，亦會向該名工人和建訓局各提供一份副本。工人毋須繳付

檢查身體的費用，指定醫生會按照一套收費率，向建訓局收取

該筆費用。

身體檢查報告的形式會由勞工處處長指定。如擬補領指定醫生

簽發的身體檢查報告副本，可向該醫生、有關東主或建訓局提

出。

( f ) 政府應考慮把下列事項納入擬議規例內︰

i ) 載於身體檢查報告的建議的涵蓋範圍

指定醫生在身體檢查報告所提出的建議的涵蓋範圍，已受

到擬議規例第 10 條的規限。指定醫生可建議有關工人︰ a )

繼續受僱於目前從事的職業，但須受指明的條件及限制所

規限；或 b )在一段指明的期間內，又或在再次證明體格

合適之前，暫停受僱於該項職業；或 c )永久停止受僱於

該項職業。我們預期，最後一類建議的個案應不會太多。

該項建議意味 ，有關工人所患的職業病已進入末期，又

或者雖然已有足夠的保護，但其健康受損的情況正迅速惡

化 (特別是就年輕工人而言 )。聽覺受損的工人一般毋須永

久停止受僱於目前從事的職業，但指定醫生會建議有關工

人在工作時戴上護耳罩或耳塞。

至於條件或限制，則主要針對有關工人的個人問題，例如

個人防護設備的使用、個人 生、個人作業方式，以及進

一步的化驗，而非特定的環境改善措施。勞工處稍後會印

發指南，向指定醫生提供這方面的指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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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) 為東主擬訂指引，讓他們可按照有關建議行事

勞工處會就擬議規例製備指引，協助所有承擔職責的人士

(包括承建商、東主和工人 )履行責任。

i i i) 僱主的上訴權利

我們會修訂擬議規例，訂明東主如因指定醫生就其僱員所

作的建議而感到受屈，他亦可以向勞工處處長委任的上訴

委員會提出上訴。不過，我們必須強調一點，就是上訴委

員會所考慮者應只是涉及有關建議的事宜，而非其他勞資

關係問題。


